附件4：
梅河口市农业农村局政务公开任务分工
（暂行）

一、机关科室
（一）党办
1.公开局领导分工调整情况。
2.其他应公开事宜。
（二）行政办
1.全面公开农业农村局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优化完善内容。
2.建议和提案办理复文公开（可不公开复文发文字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姓名及联系方式，以及抄送范围等）。
3.公开全局干部人事任免、调整情况。
4.负责对公文类政府信息发文时是否明确公开属性、公开方式进行审核。会同信息科对个人、企业来函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内容进行研判。
5.其他应公开事宜。
（三）计财科
1.负责公开农业农村局年度预决算情况。
（四）综合科
1.负责公开一参场、二参场、一鹿场、二鹿场、良种繁育场财务管理情况，人事任免情况，项目建设情况。
2.其他应公开事宜。
（五）农业科
1.公开全市种植业发展规划、年度指导计划、重大技术推广情况。
2.公开种植结构调整，耕地保护、补偿与改良等有关政策及措施。
3.公开农业新技术、新品种试验、示范和推广情况。
4.抓好各农时生产环节，提供农情信息和服务。
5.公开防灾减灾、救灾备荒情况，以及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情况。
6.项目开展及落实情况和其他应公开事宜。
（六）农业产业化办公室
1.公开各级龙头企业申报、评定、检测情况。
2.公开产业化专项扶持资金争取及落实情况。
3.公开项目争取、开展及调度情况。
4.公开“一村一品”年度调查统计及评定情况。
5.其他应公开事宜。
（七）信息科（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1.公开信息化带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的专项规划和政策措施。
2.公开信息化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推广应用情况。
3.公开农业信息化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情况。公开农业农村信息化试点示范和推广情况
4.公开农业农村领域舆情回应情况。
5.公开年度全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实施方案、培育机构年度遴选、监督及验收情况，及新型职业农民典型学员推介情况。
6.其他项目开展及落实情况和其他应公开事宜。
7.负责协调组织各部门开展好依法主动公开工作和依申请公开工作，并负责维护、更新各类政务公开平台。
（八）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安全科）
1.公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情况，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检测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情况。
2.公开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追溯 等情况。
3.公开全市农业系统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农业行业安全生产检查和专项监督情况。
4.及时公开重大农业安全事故处置情况，回应社会关切。
5.其他应公开事宜。
（九）畜牧渔业发展科
1.公开全市畜牧业经济发展情况。
2.公开制定并组织实施畜牧业产业园区、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畜产品加工企业建设、奶业发展、饲料行业发展规划情况。
3.公开畜禽种质资源保护和种畜监督管理情况。
4.公开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标准化建设情况。
5.公开制定、起草的饲料规范性文件（含预公开）。
6.公开畜禽及畜禽产品统计、监测和预报情况。
7.公开畜牧业产业化管理及行业结构和布局调整情况。
8.公开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情况。
9.其他应公开事宜。
（十）防疫监督科（市动物重大疫病指挥部办公室）
1.公开全市动物防疫、检疫、监督工作开展情况及动物卫生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情况。
2.全市动物卫生防疫、检疫等方面的计划和规划研究制定和组织实施情况。
3.公开全市重大动物疫病控制和扑灭计划和实施情况。
4.公开疫苗等防疫物资的调拨和管理情况。
5.公开组织实施疫情监测情况，并提出预警措施和建议。及时整理发布动物疫情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6.公开动物及动物产品可追溯管理、移动控制、检验检疫管理工作情况。
7.公开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建设管理工作情况。
8.其他应公开事宜。
（十一）兽医药政科（法规科）
1.公开国家兽医医政、药政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公开全市兽医医政、药政工作规划和计划落实情况。
2.公开兽医医政、药政和药检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3.公开兽药生产、经营、使用、兽医诊疗及兽医药械监管情况。
4.公开起草拟定的本局涉及农业法律法规的规范性、政策性文件（含预公开）。
5.公开农业领域信用体系建设情况（联合奖惩情况、企业信用红黑名单准入准出情况、引导企业开展信用修补情况）。
6.公开农业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情况。
7.公开“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明确抽查依据、主体、内容、方式，及时公布抽查情况及查处情况。
8.其他应公开事宜。
二、直属单位
（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1.公开各类监督检查情况及行政处罚结果、行政强制情况。（可不公开当事人联系方式、身份证号。）
2.其他应公开事宜。
（二）动物卫生监督所
1.公开“四类场所”监管情况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动物卫生监督违法案件、私屠滥宰违法案件查处情况和行政处罚决定（可不公开当事人联系方式、身份证号）。
2.公开负责畜禽定点屠宰企业监管、无害化处理管理、产地检疫相关工作、屠宰检疫相关工作等相关情况。
3.其他应公开事宜。
（三）畜牧总站
1.公开牧业技术推广及畜产品质量监管情况。
2.公开标准化生产技术推广；优良畜禽品种的技术推广情况。
3.公开畜禽产品有害物质残留监测，种畜禽质量监测情况。
4.公开畜禽良种繁育体系实施及开展情况。
5.公开无公害、绿色、有机畜产品申报情况。公开生鲜乳基地建设和收购站统计情况。
6.其他应公开事宜。
（四）农业生态资源环境与农村能源管理站
1.公开环保能源技术推广情况，农村沼气池建设情况。
2.公开农业环境监测，质量评价和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以及基本农田保护和名优特及无公害农业生产基地环境监测和质量评价情况。
3.公开制定、起草的防治农业环境污染措施和方法的文件（含预公开）。
4.公开农业环境先进技术和生物质能源技术推广情况。
5.公开农产品质量检测和监督情况。
6.其他应公开事宜。
（五）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
1.公开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bookmark: _GoBack]2.公开指导、扶持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家庭农场建设与发展情况。
3.公开指导、监督减轻农民负担和村民筹资筹劳管理工作情况。
4.其他应公开事宜。
（六）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1.公开动物疫病的免疫、实验室诊断、流行病学调查分析情况。
2.公开动物疫病的监测、预警、预报情况以及疫情报告。
3.公开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技术方案。
4.公开重大动物疫情的评估、扑灭和处理情况。
5.其他应公开事宜。
（七）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1.公开全市农作物病虫草鼠害防治情况，以及农作物病虫草鼠害测报情况。
2.公开植物检疫相关情况，包括产地检疫、调运检疫、有害生物普查及疫情堵截防控工作。
3.公开全市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的高产栽培技术推广、培训以及水稻和旱田作物新品种、新技术的试验、示范情况。
4.公开耕地质量监测情况。
5.科学制定施肥标准并多渠道公开，为全市农民合理施肥提供科学依据。
6.其他应公开事宜。
（八）园艺特产工作站
1.公开园艺特产业（棚膜蔬菜、食用菌、林下参、中药材、果树、林蛙等）技术推广情况。
2.公开新品种、新技术引进、示范、试验推广情况。
3.公开我市园艺特产从业者获取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指导等服务的流程。
4.公开园艺特产业生产标准制定、修订等情况（含预公开）。
5.公开产业扶贫相关规划、项目争取及落实情况。
6.项目开展和落实情况及其他应公开事宜。
（九）乡村振兴服务中心
1.公开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方面的各项方针、政策情况。
2.公开我市乡村振兴建设项目申报和建设情况。
3.其他应公开事宜。
（十）水产技术推广站（渔政渔巷监督管理站）
1.公开渔业行政执法检查情况和行政处罚决定（可不公开当事人联系方式、身份证号）。
2.公开渔业许可事项办理流程、时限及所需材料。
3.公开渔业资源保护、渔业增值保护费增收，水生野生动植物环境保护情况。
4.公开渔用饲料、添加剂和渔用药品的使用以及网具的制造、销售和使用的监督和管理情况。
5.多渠道公开禁渔期、禁渔区限定情况。
6.公开水产养殖生产的技术指导和病害前防治防疫情况。
7.其他应公开事宜。
（十一）农民科技教育中心
1.公开全市农村实用人才培养情况
2.公开制定、起草的全市农民科技教育的政策及方案（含预公开）。
3.其他应公开事项。
（十二）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1.公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方针、路线、政策、法规制度情况。
2.公开编制、起草的全市农业综合开发规划（含预公开）。
3.公开年度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申报和下达情况。
4.公开编制、起草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计划。
5.其他应公开事宜。
（十三）农机总站
1.公开起草制定的本市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及具体措施（含预公开）。
2.公开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员的考核情况。
3.公开农机事故处理、违章处罚结果。
4.公开全市农机化统计情况。
5.公开先进农机化新技术、新机具引进推广情况。
6.其他应公开事宜。

该任务分工为暂行实施，待我局内设机构调整后，各直属单位新三定方案出台后，再行调整。
